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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事⾏政總處-事求⼈-機關徵才項⽬明細

分享⾄另存新檔

約僱職務代理⼈
> 徵才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之家
> ⼈員區分：約僱⼈員
> 官職等：無
> 職系：無
> 名額：1名（得依需要列候補1⾄2⼈，有效期間⾃甄選結果確定之翌⽇起3個⽉內）
> ⼯作地點：23-新北市
> 有效期間：112/02/07~112/02/14
> 資格條件：

1.社會⼯作相關系所畢業或具符合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社會⼯作師考試報考資
格或領有社會⼯作師證照。
2.熟悉電腦文書作業系統及公文處理能⼒。
3.樂觀進取、認真負責、具⾼度⼯作熱忱，能配合單位任務分配⼯作者。
4.無⾏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各機關約僱⼈員僱⽤辦法第4條等規定不得僱⽤之情事。
附註：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6條規定，條件相等⽽為因公致⾝⼼障礙退除役官
兵及⼀般退除役官兵者，依序優先錄⽤。

> ⼯作項⽬：
1.團體、社區及社團活動及樂齡學習綜合辦理。
2.住⺠⽇常活動及團體⼯作綜合辦理。
3.社會⼯作業務綜辦。
4.其他主管交辦業務。
5.平⽇或假⽇輪流擔任總值⽇

> ⼯作地址：
新北市三峽區⽩雞路127號
電⼦地圖

> 聯絡E-Mail：vhtpe0057@mail5.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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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本職缺啟⽤應徵⼈員調閱履歷功能，應徵者需同意開放履歷給徵才機關

調閱  我要應徵  

不須具公務⼈員任⽤資格應徵作業說明

回上⼀⾴

> 聯絡⽅式：
1.請於112年2⽉14⽇前檢附公務⼈員履歷表（簡式）、國⺠⾝分證(正反⾯) 影本、學歷
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他專業證照或經歷證明等文件影本，掛號郵寄新北市三峽區⽩雞路
127號⼈事室王先⽣收【聯絡電話: (02) 02-26731201分機902】，以郵戳為憑，逾期不
予受理。信封請註明「應徵輔導組社會⼯作師職務代理⼈｣字樣。
2.資格審查合格者，擇優通知甄試，不合者，恕不退件及通知。
3.代理期間：⾃報到⽇起⾄112年⾼考3級公職社會⼯作師錄取⼈員報到之前1⽇⽌。代
理原因消失，約僱⼈員應無條件接受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或資遣補償。
4.⽉⽀報酬：依「約僱⼈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員俸點⽀給報酬標準表」⽀給（280薪
點，約新台幣36,316元）。

> 職缺類別：
不須具公務⼈員任⽤資格職缺

> 履歷調閱資料：

 個⼈全部資料

 學歷

 經歷

 語⾔能⼒

 照片
> 職缺相關附件：

所有電⼦報的內容均由各機關⾃⾏審核後公布本網站，若對徵才內容有疑問請逕洽該徵才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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